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4085343/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16 号（关于推行过境运输申报无纸化的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和简化过境货物海关监管手续，海关总署决定推行过境运输申报无纸化，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过境运输申报无纸化是指海关运用信息化技术，对企业向海关申报的过境运输申报

单电子数据进行审核，无需收取纸质单证资料。

海关需要验核相关纸质单证资料的，企业应当按照要求提供。

二、相关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本公告有关数据项、填制规范（见附件 1、 2）的要求，向海

关申报过境运输申报单电子数据。

海关审核通过后，因故不开展过境运输或者需要修改变更过境运输申报单电子数据的，

企业应当向海关申请删除过境运输申报单电子数据。

三、如遇网络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企业无法向海关申报过境运输申报单电子数据

的，经海关同意，可以凭相关纸质单证材料办理过境手续；待故障排除后，企业应当及时向海

关补充传输相关电子数据。

四、本公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过境运输申报单数据项 

2．过境运输申报单填制规范

海关总署 

2021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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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过境运输申报单数据项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格式 填制条件 

表头
1 进境关区 C4 必填 
2 进境口岸 C3..5 必填 
3 进境监管作业场所代码 C..32 必填 
4 进境运输方式 C1 必填 
5 进境运输工具名称 C..256 条件 
6 进境运输工具航次号 C..32 必填 
7 进境日期 D8 必填 
8 进境提（运）单号 C..32 必填 
9 包装种类 C..2 必填 
10 辅助包装种类 C..256 条件 
11 经停港 C6 必填 
12 启运国（地区） C3 必填 
13 启运港 C6 必填 
14 出境关区 C4 必填 
15 出境口岸 C3..5 必填 
16 进境货物总毛重 N..14,4 必填 
17 进境集装箱总数 N..4 必填 
18 进境运输工具封志 C..35 条件 

商品表体
1 商品项号 C..4 必填 
2 商品名称 C..256 必填 
3 商品编码 C10 必填 
4 检验检疫名称 C3 条件 
5 原产国（地区） C3 必填 
6 货物属性 C..20 条件 

集装箱表体 
1 集装箱项号 C..4 条件 
2 集装箱号 C..17 条件 
3 集装箱封志号 C..35 条件

注： 1.“必填 ”＝必须填报； 
2.“条件 ”＝根据是否符合要求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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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过境运输申报单填制规范

一、进境关区

按照海关规定的《关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境的口岸海关代码。

二、进境口岸

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境的口岸代码。

（一）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填报 5 位国内港口代码。

（二）航空运输：填报 3 位 IATA 航站代码。

三、进境监管作业场所代码

填报过境货物进入境内的第一个监管作业场所代码。

四、进境运输方式

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出境的运输方式代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报运输方式 “2”（水路

运输）、“ 3”（铁路运输）、“4”（公路运输）或“ 5”（航空运输）。

五、进境运输工具名称

填报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名称或编号。填报内容应与运输部门向海关申报的舱单

（载货清单）所列相应内容一致。

（一）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编号。

（二）公路运输：填报公路车辆车牌号。

（三）铁路运输：填报车厢编号或交接单号。

（四）航空运输：免予填报。

六、进境运输工具航次号

（一）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的航次号。

（二）公路运输：填报货物运输批次号。

（三）铁路运输：填报列车的进出境日期。

（四）航空运输：填报航班号。

七、进境日期

填报运载过境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的日期。格式为年（ 4 位）、月（ 2 位）、日（ 2

位）。

八、进境提（运）单号

填报过境货物进境提单或运单的编号。一份过境运输申报单只允许填报一个提单或运单

号，一票过境货物对应多个提单或运单时，应分单填报。具体填报要求如下：

（一）水路运输：填报总提单号+“*”+分提单号，无分提单的填报总提单号。

（二）公路运输：填报运单号，运单号在同一货物运输批次号下不得重复。

（三）铁路运输：填报运单号。

（四）航空运输：填报总运单号+“_”+分运单号，无分运单的填报总运单号。

九、包装种类 /辅助包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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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海关规定的《包装种类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的所有包装材料名称及代码，包括

运输包装和其他包装。运输包装指提（运）单所列货物件数单位对应的包装，其他包装包括货

物的各类包装，以及植物性铺垫材料等。一份过境运输申报单只允许填报一个包装种类，可填

报多个辅助包装种类。

十、经停港

按照海关规定的《港口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境外装运

港港口名称及代码。经停港在《港口代码表》中无港口名称及代码的，可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

（地区）名称及代码。

十一、启运国（地区）

按照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启始发出直接运抵我国或者在

运输中转国（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的情况下运抵我国的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

不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而直接运输进境的过境货物，以过境货物的装货港所在国（地

区）为启运国（地区）。

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进境的过境货物，如在中转国（地区）发生商业性交易，则以

中转国（地区）作为启运国（地区）。

十二、启运港

按照海关规定的《港口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第一个境外装运港

港口名称及代码。启运港在《港口代码表》中无港口名称及代码的，可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地

区）名称及代码。

十三、出境关区

按照海关规定的《关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实际出境的口岸海关代码。

十四、出境口岸

填报过境货物实际出境的口岸代码。

（一） 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填报 5 位国内港口代码。

（二）航空运输：填报 3 位 IATA 航站代码。

十五、进境货物总毛重

填报过境货物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千克，不足一千克的填报为“ 1”。

十六、进境集装箱总数

填报集装箱个数。

十七、进境运输工具封志

填报封志类型加封志号码，中间以“ /”分隔，重箱必须填写。格式为： M（机械封志）

或 E（电子封志） +“/”+ 封志号码。

十八、商品项号

填报以自然数表示的流水号，按顺序逐个填写。

十九、商品名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填报过境货物规范的中文商

品名称。

二十、商品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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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由 10 位数字组成的商品编号。前 8 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确定的编码； 9、 10 位为监管附加编号。

二十一、检验检疫名称

涉检商品填报“检验检疫编码列表”中对应的检验检疫名称。

二十二、原产国（地区）

按照海关规定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及一级行政区划代码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

标准〉的规定》的原产地确定标准，填报原产国（地区）名称及代码。同一批过境货物的原产

地不同的，分别填报原产国（地区）。进出口货物原产国（地区）无法确定的，填报“国别不

详”。

对于有特殊管理规定的，本栏目应按照海关规定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及一级行政区

划代码表》选择填报原产国（地区）名称及代码。

二十三、货物属性

涉检商品按照海关规定的《货物属性代码表》，填报对应的货物属性代码。有多种属性

的要同时选择填报。

二十四、集装箱项号

填报以自然数表示的流水号，按顺序逐个填写。

二十五、集装箱号

填写集装箱（器）编号，只允许出现一次“ -”，并不能作为开头和结尾。

二十六、集装箱封志号

填报封志类型加封志号码，中间以“ /”分隔，重箱必须填写。格式为： M（机械封志）

或 E（电子封志） +“/”+ 封志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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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附件 1
	过境运输申报单数据项
	序号
	序号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格式
	填制条件 

	TR
	表头

	1
	1
	进境关区 
	C4
	必填 

	2
	2
	进境口岸 
	C3..5
	必填 

	3
	3
	进境监管作业场所代码 
	C..32
	必填 

	4
	4
	进境运输方式 
	C1
	必填 

	5
	5
	进境运输工具名称 
	C..256
	条件 

	6
	6
	进境运输工具航次号 
	C..32
	必填 

	7
	7
	进境日期 
	D8
	必填 

	8
	8
	进境提（运）单号 
	C..32
	必填 

	9
	9
	包装种类 
	C..2
	必填 

	10
	10
	辅助包装种类 
	C..256
	条件 

	11
	11
	经停港 
	C6
	必填 

	12
	12
	启运国（地区） 
	C3
	必填 

	13
	13
	启运港 
	C6
	必填 

	14
	14
	出境关区 
	C4
	必填 

	15
	15
	出境口岸 
	C3..5
	必填 

	16
	16
	进境货物总毛重 
	N..14,4
	必填 

	17
	17
	进境集装箱总数 
	N..4
	必填 

	18
	18
	进境运输工具封志 
	C..35
	条件 

	TR
	商品表体

	1
	1
	商品项号 
	C..4
	必填 

	2
	2
	商品名称 
	C..256
	必填 

	3
	3
	商品编码 
	C10
	必填 

	4
	4
	检验检疫名称 
	C3
	条件 

	5
	5
	原产国（地区） 
	C3
	必填 

	6
	6
	货物属性 
	C..20
	条件 

	TR
	集装箱表体 

	1
	1
	集装箱项号 
	C..4
	条件 

	2
	2
	集装箱号 
	C..17
	条件 

	3
	3
	集装箱封志号 
	C..35
	条件


	注：1.“必填 ”＝必须填报； 
	2.“条件 ”＝根据是否符合要求填报。
	Figure
	附件 2
	附件 2
	过境运输申报单填制规范
	一、进境关区按照海关规定的《关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境的口岸海关代码。二、进境口岸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境的口岸代码。（一）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填报 5位国内港口代码。（二）航空运输：填报 3位 IATA航站代码。三、进境监管作业场所代码填报过境货物进入境内的第一个监管作业场所代码。四、进境运输方式填报过境货物实际进出境的运输方式代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填报运输方式 “2”（水路
	运输）、“ 3”（铁路运输）、“4”（公路运输）或“ 5”（航空运输）。五、进境运输工具名称填报载运货物进出境的运输工具名称或编号。填报内容应与运输部门向海关申报的舱单
	（载货清单）所列相应内容一致。（一）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编号。（二）公路运输：填报公路车辆车牌号。（三）铁路运输：填报车厢编号或交接单号。（四）航空运输：免予填报。六、进境运输工具航次号（一）水路运输：填报船舶的航次号。（二）公路运输：填报货物运输批次号。（三）铁路运输：填报列车的进出境日期。（四）航空运输：填报航班号。七、进境日期填报运载过境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的日期。格式为年（ 4位）、月（ 2位）、日（ 2
	位）。八、进境提（运）单号填报过境货物进境提单或运单的编号。一份过境运输申报单只允许填报一个提单或运单
	号，一票过境货物对应多个提单或运单时，应分单填报。具体填报要求如下：（一）水路运输：填报总提单号+“*”+分提单号，无分提单的填报总提单号。（二）公路运输：填报运单号，运单号在同一货物运输批次号下不得重复。（三）铁路运输：填报运单号。（四）航空运输：填报总运单号+“_”+分运单号，无分运单的填报总运单号。九、包装种类 /辅助包装种类
	Figure
	按照海关规定的《包装种类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的所有包装材料名称及代码，包括运输包装和其他包装。运输包装指提（运）单所列货物件数单位对应的包装，其他包装包括货物的各类包装，以及植物性铺垫材料等。一份过境运输申报单只允许填报一个包装种类，可填报多个辅助包装种类。
	十、经停港
	按照海关规定的《港口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最后一个境外装运港港口名称及代码。经停港在《港口代码表》中无港口名称及代码的，可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
	十一、启运国（地区）按照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启始发出直接运抵我国或者在运输中转国（地）未发生任何商业性交易的情况下运抵我国的国家（地区）名称及代码。不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而直接运输进境的过境货物，以过境货物的装货港所在国（地区）为启运国（地区）。经过第三国（地区）转运进境的过境货物，如在中转国（地区）发生商业性交易，则以
	中转国（地区）作为启运国（地区）。十二、启运港按照海关规定的《港口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在运抵我国关境前的第一个境外装运港
	港口名称及代码。启运港在《港口代码表》中无港口名称及代码的，可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地
	区）名称及代码。十三、出境关区按照海关规定的《关区代码表》，填报过境货物实际出境的口岸海关代码。十四、出境口岸填报过境货物实际出境的口岸代码。（一）水路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填报 5位国内港口代码。（二）航空运输：填报 3位 IATA航站代码。十五、进境货物总毛重填报过境货物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计量单位为千克，不足一千克的填报为“ 1”。十六、进境集装箱总数填报集装箱个数。十七、进境运输工具封志填报封志类型加封志号码，中间以“ /”分隔，重箱必须填写。格式为： M（机械封志）
	或 E（电子封志） +“/”+ 封志号码。十八、商品项号填报以自然数表示的流水号，按顺序逐个填写。十九、商品名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填报过境货物规范的中文商
	品名称。二十、商品编码
	Figure
	填报由 10位数字组成的商品编号。前 8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确定的编码； 9、 10位为监管附加编号。
	二十一、检验检疫名称
	涉检商品填报“检验检疫编码列表”中对应的检验检疫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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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海关规定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及一级行政区划代码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执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的原产地确定标准，填报原产国（地区）名称及代码。同一批过境货物的原产地不同的，分别填报原产国（地区）。进出口货物原产国（地区）无法确定的，填报“国别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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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货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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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集装箱项号
	填报以自然数表示的流水号，按顺序逐个填写。
	二十五、集装箱号
	填写集装箱（器）编号，只允许出现一次“ -”，并不能作为开头和结尾。
	二十六、集装箱封志号
	填报封志类型加封志号码，中间以“ /”分隔，重箱必须填写。格式为： M（机械封志）或 E（电子封志） +“/”+ 封志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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